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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逐項審議 6 項於 2017 年 4 月 21 日刊登憲報的
附屬法例 (第 60 至 65 號法律公告 )及根據《定
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 (第 240 章 )第 12 條提
出的擬議決議案  

 
( 立 法 會

CB(4)1007/16-17(03) 號

文件  
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備的 2017 年第
60 號法律公告
標明修訂文本  
 

立 法 會

CB(4)1007/16-17(04) 號

文件  
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備的 2017 年第
61 號法律公告
標明修訂文本  
 

立 法 會

CB(4)1007/16-17(05) 號

文件  
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備的 2017 年第
62 號法律公告
標明修訂文本  
 

立 法 會

CB(4)1007/16-17(06) 號

文件  
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備的 2017 年第
63 號法律公告
標明修訂文本  
 

立 法 會

CB(4)1007/16-17(07) 號

文件 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備的 2017 年第
64 號法律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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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標明修訂文本  
 

立 法 會

CB(4)1007/16-17(08) 號

文件  
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備的 2017 年第
65 號法律公告
標明修訂文本  
 

立 法 會

CB(4)1007/16-17(09) 號

文件  
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備的根據《定額

罰款 (刑事訴訟 )
條例》 (第 240
章 )提出的擬議
決 議 案 的 標 明

修訂文本 ) 
 

相關文件    
 

(2017 年第 60 號法律公告  
 

 《 2017 年行車
隧 道 ( 政 府 ) 
(修訂 )(第 2 號 )
規例》  

 
2017 年第 61 號法律公告  
 

 《 2017 年道路
交通 (公共服務
車 輛 )( 修 訂 ) 
(第 2 號 )規例》  
 

2017 年第 62 號法律公告  
 

 《 2017 年道路
交通 (車輛登記
及 領 牌 )(修 訂 )
規例》  

 
2017 年第 63 號法律公告  
 

 《 2017 年道路
交通 (交通管制 ) 
(修訂 )規例》  

 
2017 年第 64 號法律公告  
 

 《 2017 年道路
交通 (快速公路 ) 
(修訂 )規例》  

 
2017 年第 65 號法律公告  
 

 《 2017 年行車
隧道 (政府 )條例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2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2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2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2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3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4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4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4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5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5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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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修 訂 附 表 1)
公告》  
 

立 法 會

CB(4)1007/16-17(01) 號

文件  
 

 根據《定額罰款
( 刑 事 訴 訟 ) 條
例》 (第 240 章 )
提 出 的 擬 議

決議案的條文 ) 
 
 小組委員會完成逐項審議 6 項於 2017 年
4 月 21 日刊登憲報的附屬法例 (第 60 至 65 號法律
公告 )及根據《定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 (第 240
章 )第 12 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("擬議決議案 ")，並且
不會就該等附屬法例及決議案提出任何修訂 (會議
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)。 

 

立法時間表  
 
2. 委員察悉下列立法時間表：  
 

(a) 關於須經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審議的第 60至
65 號法律公告：若審議期藉決議延展至
2017 年 6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，就動議修
正案 (倘有的話 )作出預告的期限將為 2017
年 6 月 7 日；若延展第 60 至 65 號法律公
告的審議期的擬議決議案在 2017年 5月 24
日的會議上未獲處理，審議期便會在該立

法會會議屆滿；及  
 

(b) 關於須經先審議後訂立程序審議的擬議
決議案：政府當局打算重新作出預告，在

2017年 6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擬議
決議案。就動議修正案 (倘有的話 )作出預告
的期限將為 2017 年 6 月 21 日。  

 
3. 委員亦察悉，主席將於 2017 年 6 月 2 日向
內務委員會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在 2017 年 5 月 24 日的立法會
會議上，有關延展第 60 至 65 號法律公告
的審議期至 2017 年 6 月 7 日的議案獲得通
過。 )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5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subleg/negative/2017ln065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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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其他事項  
 
4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 時 18 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7 年 7 月 28 日  



 

 

附件  

與港珠澳大橋交通安排相關的技術性法例修訂  
小組委員會  

 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： 2017 年 5 月 22 日 (星期一 ) 
時  間：上午 10 時 45 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
 
主題  

 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935 – 
00112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致序辭  
 

 

逐項審議 6 項於 2017 年 4 月 21 日刊登憲報的附屬法例 (第 60 至 65 號法律公告 )及根據
《定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 (第 240 章 )第 12 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 
[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法例修訂的標明修訂文本 (立法會 CB(4)1007/16-17(03)至 (09)號
文件 )]  
001124 – 
001236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審議《 2017年行車隧道 (政府 )條例 (修訂
附表 1)公告》 (2017年第 65號法律公告 ) 
 
委員沒有提問。  
 

 

001237 – 
00161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
審議《 2017年行車隧道 (政府 )(修訂 )(第 2號 )
規例》 (2017年第 60號法律公告 ) 
 
委員沒有提問。  
 

 

001620 – 
001732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 

審議《 2017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 
(修訂 )(第 2號 )規例》 (2017年第 61號法律
公告 ) 
 
委員沒有提問。  
 

 

001733 – 
00194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 

審議《 2017年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 ) 
(修訂 )規例》 (2017年第 62號法律公告 ) 
 
詢問在此規例於 2017年 12月 15日生效後，  
港珠澳大橋 ("大橋 ")工程的地盤職工可否
使用的士前往大橋建築工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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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01944 – 
00245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
審議《 2017年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(修訂 )
規例》 (2017年第 63號法律公告 ) 
 
詢問在內地境內大橋路釘的顏色  
 

 

002451 – 
00300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 

審議《 2017年道路交通 (快速公路 )(修訂 )
規例》 (2017年第 64號法律公告 ) 
 
政府當局澄清，司機在暫准駕駛期內不得

在香港連接路上駕駛。  
 
第 64號法律公告於 2017年 12月 15日生效  
 

 

003005 – 
003126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 

審議根據《定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
(第 240章 )提出的擬議決議案的條文  
 
委員沒有提問。  
 

 

議程第 II 項其他事項  
003127 – 
003323 
 

主席  
 

立法時間表 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7 年 7 月 28 日  

 


